
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文件
院发 E2019〕 116号

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
关于印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协同单位
和全科基层实践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协同单位、各科室:

现将 《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协同单位

和全科基层实践基地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: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协同单位和全科基层实践基地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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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
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协同单位和全科基层

实践基地管理办法

一、目的

为充分发挥优质资源共享,加强我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

地建设,构建以我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基地为主,协同基地为辅 ,

保障培训的学科齐全、师资人员充足、职称结构合理、管理相对

统一、水平基本同质,能够满足我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专业

基地的培训需求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适用于我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主体基地、协同单位、全

科基层实践基地。

三、定义

主体基地:指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。

协同单位:指 以主体基地为主,根据我院相关专业基地教学

条件,采取双方自愿的本市
“二甲

”
以上具有教学条件的医疗机

构作为协同单位,经省级毕教委评审认定。

全科基层实践基地:就近选择具有教学条件的社区卫生中心、

精神卫生中心,作为我院全科社区和精神科教学实践基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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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标准规范

(一 )组织管理

1.主体基地、协同单位和全科基层实践基地均应严格按照

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 (试

行 )》 国卫科教发 〔2014〕 49号的执行,严格落实国家、省市住

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规定,共同做好培训管理工作。

2.协 同单位和全科基层实践基地应建立相应的职能部门管

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,配备专职管理人员。负责本院专业

基地和轮转科室的教学管理、培训学员管理和带教师资管理。

3.加 强沟通联系,主体基地和协同单位要签订相关协议,明

确相互的权利、义务及职责分工,并严格按协议执行,做好软硬

件的资源共享和相互监督与管理。

(二 )培训运行管理

1.协 同单位和全科基层实践基地负责学员轮转时教学工作

和日常考核管理。

2.主体基地统一招生,统一制定培训学员的轮转计划,主基

地、协同单位和全科基层实践基地统一执行。

3.主体基地必须对协同单位和全科基层实践基地进行全过

程的指导与监督,对轮转培训、考试考核、师资培训等方面按主

体基地管理文件要求管理。协同单位和全科基层实践基地必须接

受主体基地的指导、监督和管理。

4.主体基地负责对所有住院医师轮转培训全程进行监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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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,协同单位和全科基层实践基地负责在基地轮转期间的具体管

理。住院医师轮转信息录入的审核应由轮转所在的培训科室师资

负责,培训过程中出现未按标准轮转等问题由协同单位和全科基

层实践基地负责。主体和协同单位、全科基层实践基地的职能部

门必须监管学员的轮转资料的检查和审核。

5.主体基地制定的相关教学管理文件、教学培训教材等要及

时下发到各协同单位和全科基层实践基地。协同单位和全科基层

实践基地要组织人员及时学习,认真落实。

(三 )培训考核管理

1.日 常考核由学员所在培训基地(包括协同单位和全科基层

实践基地 )负 责,对学员轮转培训期间的临床工作量、收治病种

及例数、技能操作、病历书写、医德医风、劳动纪律、出科考核

等方面进行考核,考核标准以主体培训基地制定的标准进行。出

科考试试题要求由主体培训基地负责出题并及时传到协同基地 ,

保证同期出科人员的培训同质化。

2.住院医师规范化结业考核以主体基地为申报单位,主体基

地负责报名的组织、审核等工作。

3.学 员培训合格,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只注明主体

基地,不注明协同单位。

五、职责

(一 )培训基地涉及到双方信息互通的要自觉保密,维护双

方信息安全。培训过程有关档案资料由主体和协同基地各自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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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存(协同单位和全科基层实践基地保存轮科培训的教学资料 )。

(二 )主体基地与协同单位和全科基层实践基地均应加大投

入,确保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享有所在培训基地同类人员同

等待遇。

(三 )共享主基地技能培训中心资源。

(四 )主基地负责师资培训。

(五 )主体基地负责学员培训期间的住宿、补助。

(六 )主体基地负责教学师资的待遇补助。

2019年 9月 9日 印发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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